中投•台州书香园房地产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终止清算报告
一、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台州书香园房地产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09年12月9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8000万元

信托计划期限：信托计划期限最长为24个月，自本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其中优先信托单位最长存续期限为18个月，劣后信托单位最长存续期限为24个月。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18－19层C、D区

邮政编码：310012

法定代表人：郭云钊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cn
3、信托计划设立情况

本信托计划于2009年12月9日成立，共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合同份数39份，其中自然人委托人37名,合计委托资金金额2720万元；机构委托人2名，合计委托资金金额5280万元。
4、投资者预期收益率
优先受益人预期年化收益率为9%。
二、信托计划终止情况

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运行情况良好，受托人对信托计划资金的管理、运用符合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

劣后受益人内蒙古西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西子”）已于2011年6月8日向受托人按时足额支付了信托计划项下的优先受益权转让价款，受托人已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向优先信托受益人进行了信托利益分配及信托本金返还。
现信托两年期限届满，本信托计划于2011年12月8日到期终止。
三、信托计划收支情况

（一）信托计划收入总计为47,197,890.96元


1、优先受益权转让收入47,193,424.66元


2、存款利息收入4,466.30元

（二）信托计划费用总计为1,804,339.4元


1、保管费240,000.00元(尚未支付)
2、律师费60,000.00元


4、印刷费1,200.00元


5、手续费1,441.34元

6、账户监管费20,000.00元(尚未支付)
  7、信托报酬1,480,181.06元(其中280,181.06元尚未计提)
（三）累计分配信托利益45,395,068.56元

四、信托利益分配方案

1、信托本金返还、信托净收益分配

内蒙西子已成为信托计划唯一受益人，依据资金信托合同第十五条规定，我司将根据信托计划终止日信托计划财产的存在状态，以信托计划终止日信托计划财产的原状形式，返还信托计划财产，即将持有的浙江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7.14%的信托股权以信托财产原状方式向内蒙古西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分配，同时返还募集期利息400.00元。
2、清算费用
根据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信托计划终止日前信托财产专户未结利息以及信托终止日至信托财产返还日期间信托财产专户产生的银行利息，作为清算费用，不归入受托人应向受益人返还的信托财产之列。
五、自信托计划清算报告寄送日起三十日内受益人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信托计划清算报告所列的有关事项解除责任。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12月8日
